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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局第五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局第五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星期四）以传真表决的方

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５

日以电子邮件、书面及传真方式送达全体董事和全体监事。会议应

到董事

７

名，实到董事

６

名，董事王晓雯女士因公出差，未能出席本次会议，也未委托其他董事代为行使表

决权。 会议由董事局主席侯松容先生主持。 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投资发光二极管外延片

／

芯片项

目的议案》。 为了确保上游发光二极管产品的货源供应，会议同意公司或下属全资子公司出资与

２２５０

万美

元等值人民币参股映瑞光电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投资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映瑞光电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３６％

股权。

特此公告。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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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映瑞光电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为香港皓腾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下称“映瑞光电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在上海市临港产业区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张汝京，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主要

从事发光二极管、衬底材料的开发、设计及生产。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其注册资本为

１

，

０００

万美元，实缴

注册资本为

５００

万美元。

映瑞光电公司由于扩大规模需要资金，拟向本公司及其他投资机构增资。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本公司下

属全资子公司东莞康佳电子有限公司 （下称 “莞康公司”） 与香港皓腾有限公司 （英文名：

Ｂｒｉｇｈｔ Ａｓｃ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 下称 “香港皓腾”）、 北京北大青鸟环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 “北大青鸟公司”）、

ＳＢＩ ＆ ＢＤＪＢ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ＴＤ

（下称“

ＳＢＩ

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 莞康公司、北大青鸟公司、

ＳＢＩ

公司约

定共同受让香港皓腾持有的映瑞光电公司部分股权，同时东莞康佳、北大青鸟公司和

ＳＢＩ

公司对映瑞光电公

司进行增资。 增资后，映瑞光电公司注册资本从

１０００

万美元增加至

５０００

万美元。

３

、公司对映瑞光电公司不具控股地位，只是为保证发光二极管货源供应而作的策略性投资。 映瑞光电

公司由香港皓腾公司及其管理团队负责营运管理。

４

、董事会审议投资议案的表决情况；交易生效所必需的审批程序，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局第五十一次会议，会议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发光二极管外延片

／

芯片项目的议案》，会议决定莞康公司出资与

２２５０

万美

元等值人民币参股映瑞光电公司，莞康公司持股比例为

３６％

。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公司章程》之规定，此次对外投资事项属于公司董事局决策权限，无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１

、香港皓腾有限公司

住所：

ＦＬＡＴ／ＲＭ １１０５ ＬＩＰＰＯ ＣＴＲ ＴＯＷＥＲ １８９ ＱＵＥＥＮＳＷＡＹ ＡＤＭＩＲＡＬＴＹ ＨＫ

企业类型：投资贸易类

法定代表人：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Ｒｕ－Ｇｉｎ Ｃｈａｎｇ

（张汝京）

投资总额：

１０００

万美元

主营业务：一般贸易和投资管理

２

、北京北大青鸟环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海淀路

５

号燕园三区

３０

号（北大青鸟楼三层

Ｃ

座）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初育国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１８４８

万元

经营范围：研究、开发嵌入式电子产品和集成系统芯片；研究、开发计算机软、硬件、硬件及自产产品的

安装、调试、维修、技术咨询、技术培训；销售自产产品。

３

、

ＳＢＩ ＆ ＢＤＪＢ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ＴＤ

住所：

ＲＯＯＭ １００２

，

１０／Ｆ

，

ＢＡＮＫ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ＯＷＥＲ

，

１２ ＨＡＲＣＯＵＲＴ ＲＯＡＤ

，

ＣＥＮＴＲＡＬ

，

ＨＫ

企业类型：投资控股

董事：郑重，

Ｍｉｙａｚａｋｉ

注册资本：

１５００

美元

主营业务：投资管理等

该公司由北京北大青鸟环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日本软银公司各出资

５０％

设立。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映瑞光电公司的基本情况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注册地点：上海市临港产业区新元南路

５５５

号金融中心

２１１

室；

法定代表人：张汝京；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美元；

经营范围：开发、设计、测试发光二极管、衬底材料及其相关配套零部件，销售公司自产产品；上述同类

产品的批发、佣金代理及进出口业务，并提供相关配套服务。

２

、映瑞光电公司的投资计划

映瑞光电公司计划在中国大陆建设

１

座工厂，将根据市场需要逐渐建立和扩大产能。

３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映瑞光电公司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项目 金额

货币资金

２６

，

３４９

，

９９９．１４

主营业务收入

０

固定资产净值

３８４

，

４６３．２６

管理费用

１

，

１６９

，

５２１．２０

其他应付款

３

，

２３２

，

０００．００

财务费用

１６

，

９４０．７９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３２

，

２６７

，

５３８．０１

利润总额

－１

，

１８６

，

４６１．９９

总资产

３５

，

４９９

，

５３８．０１

净利润

－１

，

１８６

，

４６１．９９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 莞康公司、 北大青鸟公司、

ＳＢＩ

公司约定共同受让香港皓腾持有的相当于映瑞光电公司应出资额

３

，

７５０

，

０００

美元的股权（尚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股权，占映瑞光电公司增资前注册资本总额的比例为

３７．５％

），同

时莞康公司、北大青鸟公司、

ＳＢＩ

公司对映瑞光电公司进行增资。 增资后，映瑞光电公司注册资本从

１０００

万

美元增加至

５０００

万美元。

２

、 东莞康佳将受让香港皓腾所持有的相当于映瑞光电公司注册资本总额

１９．２８５７１４３％

的未出资股权

（该部分股权对应的出资额应为

１

，

９２８

，

５７１．４３

美元），并以与

１

，

９２８

，

５７１．４３

美元等值的人民币完成对映瑞光

电公司

１

，

９２８

，

５７１．４３

美元的出资。 鉴于香港皓腾并未履行该部分股权的出资义务，东莞康佳无需就受让占

映瑞光电公司注册资本总额

１９．２８５７１４３％

的未出资股权向香港皓腾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同时，东莞康佳以等

值于

２０

，

５７１

，

４２８．５７

美元的人民币认购映瑞光电公司新增资的

５

，

５７１

，

４２８．５７

美元的出资额。

北大青鸟公司将受让香港皓腾所持有的相当于映瑞光电公司注册资本总额

９．６４２８５７１％

的未出资股权

（该部分股权对应的出资额应为

９６４

，

２８５．７１

美元），并以与

９６４

，

２８５．７１

美元等值的人民币完成对映瑞光电公

司

９６４

，

２８５．７１

美元的出资。 鉴于香港皓腾并未履行该部分股权的出资义务，北大青鸟公司无需就受让占映

瑞光电公司注册资本总额

９．６４２８５７１％

的未出资股权向香港皓腾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同时，北大青鸟公司以

等值于

１０

，

２８５

，

７１４．２９

美元的人民币认购映瑞光电公司新增资的

２

，

７８５

，

７１４．２８

美元的出资额；

ＳＢＩ

公司将受让香港皓腾所持有的相当于映瑞光电公司注册资本总额

８．５７１４２８６％

的未出资股权（该部

分股权对应的出资额应为

８５７

，

１４２．８６

美元），并以

８５７

，

１４２．８６

美元完成对映瑞光电公司

８５７

，

１４２．８６

美元的

出资。 鉴于香港皓腾并未履行该部分股权的出资义务，

ＳＢＩ

公司无需就受让占映瑞光电公司注册资本总额

８．５７１４２８６％

的未出资股权向香港皓腾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同时，

ＳＢＩ

公司以

９

，

１４２

，

８５７．１４

美元认购映瑞光

电公司新增资的

２

，

４７６

，

１９０．４８

美元的出资额。

３

、张汝京通过香港皓腾向映瑞光电公司投资

６２５

万美元的现金。

鉴于张汝京及其所领导的技术团队对于映瑞光电公司的创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张汝京以及技术团队

的努力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映瑞光电公司的发展，出于对映瑞光电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各方将依据映瑞

光电公司经营业绩给与张汝京及技术团队占映瑞光电公司股权

２０％

的技术股， 该技术股由香港皓腾代持，

并由香港皓腾依据各方约定的条件转让给技术团队。

香港皓腾持有的技术股在转让给张汝京及技术团队之前不享有相应的投票权、收益分配权和剩余资产

分配权。

４

、股权转让及增资后，映瑞光电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

１

）香港皓腾有限公司出资

６２５

万美元，持有

１０％

的股权。

（

２

）香港皓腾代持

２０％

的股权，该

２０％

的股权为技术股，用于对张汝京及技术团队的股权激励。 该部分

股权将授予张汝京以及技术团队，不需张汝京及其技术团队出资。

（

３

）莞康公司出资与

２２５０

万美元等值人民币，持有

３６％

的股权。

（

４

）北京北大青鸟环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资与

１１２５

万美元等值人民币，持有

１８％

的股权；

（

５

）

ＳＢＩ ＆ ＢＤＪＢ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ＴＤ

出资与

１０００

万美元等值人民币，持有

１６％

的股权。

５

、出资方式：均以现金对映瑞光电公司进行增资。

６

、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本合同由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对外投资的意图及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此次投资将有利于确保上游发光二极管产品的货源供应。

２

、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莞康公司自有资金。

３

、可能产生的风险及对策

（

１

）市场风险：发光二极管行业未来可能出现产能过剩的风险。

对策：积极提高产品性能，降低产品成本，提高企业竞争力。

（

２

）技术风险：映瑞光电公司如果技术研发能力不足，生产不出具有成本优势的高品质产品，将可能导

致亏损；

对策：映瑞光电公司将聘请行业内有影响的技术专家，力争建立强大的研发力量。

（

３

）专利风险：在全球发光二极管产业中，专利争端较多。

对策：映瑞光电公司将对发光二极管各个环节的基础专利寻求合法授权，同时映瑞光电公司将努力建

立自己的专利池及专有技术。

六、备查文件

《关于关于投资发光二极管外延片

／

芯片项目的决议》。

特此公告。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４８

股票简称：深高速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３６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０６

债券简称：

０７

深高债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未经审计营运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会（“董事会”）谨此公告本集团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的营运数

据（未经审计）如下：

收费公路

集团权益

比例

日均混合车流量（千辆次） 日均路费收入（人民币千元）

本月 同比增减 本月 同比增减

纳入会计报表合并范围的项目：

梅观高速

１００％ １１９ ２０．３％ ９５７ １２．０％

机荷东段

１００％ １１２ １５．８％ １

，

３９９ ８．０％

机荷西段

１００％ ９３ ２４．７％ １

，

１７８ １８．０％

盐坝高速

注

１

１００％ ２９ ５２．７％ ３８７ ６３．７％

盐排高速

１００％ ４０ １１．１％ ４１９ ０．７％

南光高速

注

２

１００％ ５３ ４６．２％ ５６６ ５７．０％

清连高速

注

３

７６．３７％ １９ １１．８％ １

，

０２６ ３３．２％

未纳入会计报表合并范围的项目：

水官高速

４０％ １３１ １０．６％ １

，

２０６ １１．９％

水官延长段

４０％ ４１ ２４．０％ ２５２ ２２．３％

阳茂高速

２５％ ２０ ４．９％ １

，

０８７ ５．０％

广梧项目

注

４

３０％ ２３ １０７．７％ ６２１ ８１．６％

江中项目

２５％ ８１ ４８．４％ ９４０ ２２．６％

广州西二环

２５％ ３３ ５６．１％ ７５９ １７．０％

武黄高速

５５％ ４１ １４．８％ １

，

２３１ ７．１％

长沙环路

５１％ １０ １８．８％ ８０ １５．８％

南京三桥

２５％ ２２ －２．９％ ７７４ ６．５％

简要说明：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５

日，与盐坝（

Ｃ

段）相连的惠深沿海高速通车，盐坝（

Ｃ

段）亦同步开通营运。上表“盐

坝高速”一栏中，已包括盐坝（

Ａ

段）、盐坝（

Ｂ

段）和盐坝（

Ｃ

段）的营运数据。 受益于收费里程增加以及路

网完善，盐坝高速的营运数据同比录得较快增长。

２

、南光高速处于开通初期，此外，与南光高速平行的一条市政道路正在实施扩建改造，因此该项目

的营运数据同比录得较大幅度增长。

３

、清连高速已完工路段（凤头岭至连州及凤埠至迳口段）自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

日起按高速公路标准收

费，并自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

日起对货运车辆试行计重收费。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清连公司整体的日均路费收入

（含非高速公路路段）约为人民币

１０６．５

万元。

４

、广梧高速二期（河口至平台段）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底通车，使得广州与梧州之间的高速公路全部开

通，对广梧项目的营运表现产生正面影响。

５

、根据相关政府部门的要求已执行鲜活农产品“绿色通道免费政策”的项目包括机荷高速、阳茂高

速、武黄高速、南京三桥及清连高速。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ｅｘｐｒｅｓｓｗａｙ．ｃｏｍ

的“收费路桥”和“营运数据”栏目，分别查阅

各收费公路的基本情况及历史营运数据。

谨慎性陈述

董事会谨此提醒投资者，上述营运数据乃根据本集团内部资料汇总编制而成，且未经审计。 由于完

成车流量及路费收入的数据拆分、确认需要履行一定的程序，该等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

差异；因此该等数据仅作为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 投资者务须小心谨慎，避免不恰当地依赖该等数

据。

本公告乃属自愿性信息披露。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９日

证券代码：600677� � � 证券简称：航天通信 编号：临 2010-020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二十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

2010

年

11

月

19

日在杭州召开，本

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10

年

11

月

12

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 会议应到董事

10

名，实到

8

名（董事

谢雪女士、张渝里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董事会，特分别委托董事谢柏堂先生、张彦文先生代为表决）。 公

司监事、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杜尧先生主持

,

经会议

认真审议

,

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投资设立项目公司的议案》（

10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为在杭州中汇棉纺织有限公司原厂址部分土地上，建设纺织面料中心大楼，公司拟引进专业战略合作

者。 本公司拟现金出资

3600

万元与全资子公司杭州中汇棉纺织有限公司、杭州德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

公司，共同投资设立一项目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

8000

万元。 项目开发完成后（不超过

36

个月），公司将向

合作方转让全部股权，同时以上述股权转让款相同的价格购买项目公司按公司要求设计、建设、施工的精装

修办公大楼一幢（面积不低于

20000

平方米）。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投资金额在董事会权限范围之内，无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董事会责成经营班子尽快与各方商谈有关合作协议的细节，并签署有关合作协议。 有关进展情况，公司

将在第一时间另行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下属子公司政府拆迁事宜的议案》（

10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近日，我司所属沈阳航天新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为：沈阳新乐，本公司持有其

95%

股权）接

到了沈阳地铁建设的拆迁通知，沈阳新乐厂区部分地块处于该次拆迁范围；所属成都航天通信设备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为：成都航天，本公司持有其

95%

股权）也接到拆迁改造的通知，根据成都市

政府对旧城改造的统一部署，成都航天位于成都市二环路东二段原老厂区保留地块被划入旧城改造

拆迁范围。

沈阳新乐本次涉及拆迁有关情况如下：土地使用权证：新城子国用（

2001

）字第

234

号；土地面积：

25997

平方米；建筑面积

5098

平方米。 成都航天本次涉及拆迁有关情况如下：土地使用权证：成国用（

2007

）第

1238

号；土地面积：

13419.92

平方米；建筑面积

17523

平方米。

为支持当地政府城市规划建设，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沈阳航天新乐有限责任公司以不低于

3200

万元拆迁补偿金，成都航天通信设备有限责任公司以不低于

12000

万元拆迁补偿金，分别与政府有关

部门签署拆迁补偿协议。

有关详情本公司将在协议签署后的第一时间另行公告。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证券简称：中国平安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３１８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６２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

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在深圳市福田区福华路星河发展中心大厦

４１９

会议室召开， 同时通

过视频方式分别在香港中环干诺道中

８

号遮打大厦

１１

楼平安香港资产管理公司大会议室、北

京西城区金融街

２３

号平安大厦

１６

楼会议室、上海张江中国平安后援中心

２

号楼

８

楼会议室设

立分会场，另外还有董事通过电话方式参会。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１９

人，实到董事

１７

人，董事

伍成业先生书面委托董事

Ｄａｖｉｄ Ｆｒｉｅｄ

先生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董事黎哲女士书面委托董

事周永健先生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会议有效行使表决权票数

１９

票。本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马明哲先生主持，与会董事经充分审议，以举手及书面表决方式逐项审议通

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与新豪时关联交易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详见本公司关于与新豪时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执行董事马明哲先生、孙建一先生、张子欣先

生、王利平女士、姚波先生以及非执行董事林丽君女士回避表决）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接受张子欣先生辞任公司总经理及聘请任汇川先生出任公司总经理

的议案》

本公司董事会接受现任总经理张子欣先生因个人原因提出辞去总经理职务的辞呈，其总经

理任期将持续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 张子欣先生将继续留任本公司董事。 张子欣先生本人确认

与本公司董事会、执行委员会并无意见分歧，及并无任何与辞任总经理职务有关而需要通知其

他董事、监事和本公司股东的其它事项。

本公司董事会同意聘请现任副总经理任汇川先生接替张子欣先生出任本公司总经理，并在

获得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任职资格核准后正式履职。任汇川先生的简历请详见本公告附件

一。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李源祥先生出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本公司董事会同意聘请李源祥先生出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并在获得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任职资格核准后正式履职。 李源祥先生的简历请详见本公告附件二。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叶素兰女士出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本公司董事会同意聘请叶素兰女士出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并在获得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任职资格核准后正式履职。 叶素兰女士的简历请详见本公告附件三。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１ 月１９日

附件一：

任汇川先生简历

姓 名：任汇川 出生年月：

１９６９

年

１０

月

性 别：男 技术职称：高级经济师

学 历：研究生

时 间 工作单位 担任职务

１９８９．０７

—

１９９２．１０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西安分公司 支公司营业室副主任

１９９２．１０

—

１９９５．０２

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深圳分公司

发展部经理、 业管部副经

理

１９９５．０２

—

１９９６．０６

中国平安保险公司管理本部 综合管理室主任

１９９６．０６

—

１９９７．０６

中国平安保险公司车险部 总经理助理

１９９７．０６

—

１９９７．１２

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产险电脑部 副总经理

１９９７．１２

—

１９９９．１１

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发展改革中心 主任助理

１９９９．１１

—

２００２．１２

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产险协理

２００２．１２

—

２００３．０２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２００３．０２

—

２００４．０２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总监

２００４．０２

—

２００７．０１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兼财务总监

２００７．０１

—

２００７．０３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２００７．０４

至今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

ＣＥＯ

２０１０．０６

至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首席保险业务

执行官

附件二：

李源祥先生简历

姓 名：李源祥 出生年月：

１９６５

年

１０

月

性 别：男 学 历：硕士

时 间 工作单位 担任职务

１９８９．０９－１９９２．０９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资深专员

１９９３．０９－１９９４．０６

新加坡保诚保险 副经理

１９９４．０６－１９９８．０２

英国保诚亚洲总办事处 项目经理

１９９８．０３－１９９９．１１

英国保诚香港分公司 财务总监

１９９９．１２－２０００．１０

英国保诚台湾分公司 资深副总裁

２０００．１０－２００４．０２

信诚人寿保险 总经理

２００４．０２ －２００５．０３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特别助理

２００５．０３－２００７．０１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２００７．０１－２０１０．０１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

２０１０．０１

至今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附件三：

叶素兰女士简历

姓 名：叶素兰 出生年月：

１９５６

年

１０

月

性 别：女 学 历：本科

时 间 工作单位 担任职务

１９８１．０８－１９８３．０１

纽约计算机开发公司 电脑顾问

１９８３．０２－１９８５．０１

香港快速系统服务公司 高级系统分析师

１９８９．０５－１９９１．１０

澳大利亚

Ｗｅｓｔｐａｃ

银行 项目经理

１９８５．０６－１９８９．０４

１９９１．１１－１９９３．０８

美国国际数据公司（

ＡＩＡ

） 管理信息系统助理总监

１９９３．０９－１９９５．０１

香港

Ｊａｒｄｉｎｅ ＣＭＧ

寿险公司 高级主管

１９９５．０１－２０００．０７

香港保诚保险公司

ＩＴ

主管

２０００．０７－２００３．１２

友邦保险（

ＡＩＡ

） 运营

＆ＩＴ

总监

２００４．２－２００６．０３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兼运营中心总经理

２００６．０３－２００８．０３－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兼首席稽核执行官

２００８．０３－２０１０．０８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兼首席稽核执行官

兼审计责任人

２０１０．０８

至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兼首席稽核执行官

兼审计责任人兼合规负责人

证券简称：中国平安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３１８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６３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新豪时关联交易的公告

特别提示：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

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信托”）拟与林芝新豪时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原深圳市新豪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豪时”）签署《关于平安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 “《股权转让协议》”）， 平安信托拟以人民币

１

，

２１８

，

３６８

，

５８６．６０

元的对价受让新豪时所持有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

９．９０％

的股

权（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关联交易”）。

１

、关联方及关联交易的认定

新豪时作为过去十二个月内曾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证所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和

１０．１．６

条的规定，新豪时构成《上证所上市

规则》定义的本公司关联方。 同时，平安信托作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其拟与新豪时之间进行

的股权转让交易构成《上证所上市规则》定义的关联交易。

２

、关联交易标的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 平安证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０

亿元， 其中新豪时出资额为人民币

２．９７

亿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９．９０％

。 平安信托拟以人民币

１

，

２１８

，

３６８

，

５８６．６０

元的对价受让新豪

时所持有的平安证券

９．９０％

的股权。

３

、董事会审议情况

由于交易金额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０．５％

以上但低于

５％

，所以本次股权

转让关联交易需提交本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及时披露。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

１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

与新豪时关联交易的议案》，全体独立非执行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公司执行

董事马明哲先生、孙建一先生、张子欣先生、王利平女士、姚波先生以及非执行董事林丽君女士

作为本公司员工投资集合的权益持有人，均与本次股权转让关联交易存在利害关系，因此，上述

董事在本议案表决时予以回避。

４

、股权转让交易尚需获得的批准

本次股权转让关联交易尚需获得平安信托董事会、平安证券董事会及其股东会等有权决策

机构审议通过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批准。倘若平安信托作

为本次股权转让关联交易的受让方无法满足前述批准，本公司董事会同意由本公司其他合资格

的控股子公司作为新的受让方与新豪时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协议条款保持不变（仅合同主体

变更）。

二、关联方介绍

１

、新豪时于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在深圳市工商局注册成立，现注册资本为

２．０５

亿元，实收资

本为

２．０５

亿元，其中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工作委员会持有

９５％

的股权，林芝

景傲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原名“深圳市景傲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傲实业”）持有

５％

的股权，法定代表人为林丽君，注册地址为林芝地区生物科技工业园大厦

３０５

室，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注册号码为

５４２６００２０００２８８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５４２６００６８６８２５７７８

，经营范围为：投资兴办实

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受托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代理、委托投资；国内贸易（法律、行政法规、

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企业形象策划（不含人才中介服务、证券及限

制项目）。

本公司设立了员工受益所有权计划， 由参与员工认缴员工投资集合资金并获得单位权益，

而由该投资集合分别通过新豪时、景傲实业间接投资于本公司。 员工投资集合的权益持有人以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工作委员会、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平安

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的名义，分别受益拥有新豪时

１００％

的股权、景傲实业

１００％

的股

权。

２

、新豪时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资产总计为人民币

４．７３

亿元，负债总计为人民币

０．２４

亿元，所有者权益总计为人民币

４．４９

亿元，

２００９

年度净利润为人民币

０．６７

亿元。 上述数据均已

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 平安证券前身系

１９９１

年

８

月成立的平安保险公司证券业务部。 经中国人民银行银复

［

１９９５

］

３６８

号文件批准，平安证券于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

１８

日正式成立。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平安证

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０

亿元， 注册地址为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８

层，法定代表人为杨宇翔，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码为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３４５８

，经营范围为：证券经

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

券资产管理； 证券投资基金代销； 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０８

日）。

２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平安证券股东名称、持股数和持股比例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现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１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２

，

６０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６．７６６６％

２

林芝新豪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２９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９０００％

３

江苏白雪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６６７％

４

上海市糖业烟酒（集团）有限公司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６６７％

合计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１

、股权转让交易的主要内容

股权出让方：新豪时

股权受让方：平安信托

交易标的：新豪时所持有的平安证券

２．９７

亿股股权，占平安证券总股本的

９．９０％

交易对价：人民币

１

，

２１８

，

３６８

，

５８６．６０

元

２

、股权转让交易的定价政策

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作为具有证券、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独立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接

受本公司、 平安信托和新豪时的共同委托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就平安证券的全部股东权益价

值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书（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９５８

号）。本次评估分别采用收益法和市场法两

种方法对平安证券进行整体评估，并最终选用收益法定价。根据前述评估报告，平安证券的全部

股东权益价值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为人民币

１２

，

３０６

，

７５３

，

４００

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新豪时持有平安证券

２．９７

亿股股权，占平安证券总股本

３０

亿股的

９．９０％

， 该部分股权对应的股东权益价值评估值为人民币

１

，

２１８

，

３６８

，

５８６．６０

元。 平安信托拟按

照评估价格以人民币

１

，

２１８

，

３６８

，

５８６．６０

元的对价受让新豪时所持有的平安证券

９．９０％

的股权。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１

、关联交易的目的

本次股权转让关联交易有利于提高平安信托持有平安证券的股权比例。本次股权转让关联

交易完成后，平安信托持有平安证券的股权比例将从约

８６．７７％

提高至约

９６．６７％

。

２

、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公司通过平安信托间接持有平安证券约

８６．６６％

的股权。 因此，平

安信托或本公司其他合资格的控股子公司受让平安证券

９．９０％

的股权，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本公

司对平安证券的持股比例，充分发挥控股子公司之间的业务协同效应，以实现本公司综合金融

发展目标，亦符合本公司长远发展战略。

六、独立非执行董事的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以及《上证所上市规则》

的有关规定，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程序合法合

规，交易对价按照评估价格厘定，交易条款公允、公平、公正，符合本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

七、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１

、本公司受让新豪时持有的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人寿”）股份

的关联交易

湖北万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作为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独立第三方专业评估机

构，接受新豪时的委托就其向本公司转让持有的平安人寿

４２

，

１６０

，

０００

股股份（约占平安人寿

总股本

２３８

亿股的

０．１７７１％

）所涉及的股东部分权益价值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书（鄂万信评报

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７４

号）。本次评估主要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根

据前述评估报告， 新豪时所持有的平安人寿

０．１７７１％

股份的公平市场价值评估值为人民币

８３０９．７２

万元。本公司同意按照评估价格以人民币

８

，

３０９．７２

万元的对价受让该部分股份。上述

平安人寿股份转让交易已经完成并向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报备，新豪时不再持有平安人

寿股份。

２

、本公司受让新豪时持有的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产险”）股份

的关联交易

湖北万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作为具有证券、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独立第三方专业评估机

构，接受新豪时的委托就其向本公司转让持有的平安产险

３８

，

４１８

，

４４４

股股份（约占平安产险总

股本

１２０

亿股的

０．３２０３％

）所涉及的股东部分权益价值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书（鄂万信评报字

（

２０１０

）第

０７５

号）。 本次评估主要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 根据

前述评估报告， 新豪时所持有的平安产险

０．３２０３％

股份的公平市场价值评估值为人民币

１０

，

９７７．７９

万元。 本公司同意按照评估价格人民币

１０

，

９７７．７９

万元扣除该部分股份对应平安产险

２０１０

年第

２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分红款项人民币

５

，

７６２

，

７６６．６０

元后， 即以人民币

１０４

，

０１５

，

１３３．４０

元的对价受让该部分股份。上述平安产险股份转让交易已经完成并向中国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报备，新豪时不再持有平安产险股份。

八、备查文件目录

１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非执行董事的独立意见

３

、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书（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９５８

号）

４

、《关于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草稿）

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１ 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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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34� � � � � � � � � 证券简称：万里扬 公告编号：2010-019

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并采取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0

年

11

月

19

日

2.

召开地点：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加网络投票方式

4.

召集人：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0

年

11

月

4

日以公告形式

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的会议通知和审议事项，并于

2010

年

11

月

16

日发布了《关于召开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

告》。

5.

主持人：董事长黄河清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会议出席情况：本次股东大会参加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合计

61

人，代表股份

129,

380,827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76.1064％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有

7

人，代表股份

127,

512,700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75.0075%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有

54

人，代表股份数

1,868,

127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1.0989％

。

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就会议通知公告列明的各项提案进行了审议并

投票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

、逐项审议《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的议案》

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向建德市万盛汽配有限公司（以下称

"

万盛汽配

"

）

现金购买其所持有的山东临沂临工汽车桥箱有限公司（以下称

"

山东临工

"

）

16.33%

股权

(

以下称

"

本次交易

")

。

山东临工

2009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营业收入占本公司同期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营业收

入的比例达到

50%

以上，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1.1

购买资产范围：

建德市万盛汽配有限公司持有山东临沂临工汽车桥箱有限公司

16.33%

的股权资产。

①

表决情况：

同意

129,370,72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9.9922%

；反对

10,100

股；弃权

0

股。

②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1.2

购买资产的定价：

本次交易的交易价格以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坤元评报 〔

2010

〕

338

号

《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作为定价参考。 评估报告书以

2010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最终确定确认

山东临工在评估基准日的账面评估价值为

10,492.69

万元。按万盛汽配对于山东临工拥有的权益比例计算，

其对应的权益评估价值为

1,713.46

万元。 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最终交易价格为

1,672

万元，较评估值折价

2.42%

。

①

表决情况：

同意

129,370,72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9.9922%

；反对

10,100

股；弃权

0

股。

②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1.3

购买方式：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采用货币支付方式。

①

表决情况：

同意

129,370,72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9.9922%

；反对

10,100

股；弃权

0

股。

②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1.4

交易标的权属转移：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30

日内，本公司以及建德市万盛汽配有限公司应互相配合、办

理完成交易标的的移交和过户手续。

①

表决情况：

同意

129,370,72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9.9922%

；反对

10,100

股；弃权

0

股。

②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1.5

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

自评估基准日次日至交割日（含交割日当日）的期间，交易标的产生的亏损由万盛汽配承担，产生的收

益由公司享有。

①

表决情况：

同意

129,370,72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9.9922%

；反对

10,100

股；弃权

0

股。

②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1.6

本次交易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交易决议有效期为本次交易相关议案经本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

月。

①

表决情况：

同意

129,370,72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9.9922%

；反对

10,100

股；弃权

0

股。

②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尚需取得证券相关主管部门核准后方能实施。

2

、审议《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①

表决情况：

同意

129,367,22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9.9895%

；反对

10,100

股；弃权

3,500

股。

②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3

、审议《关于

<

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

>

及

<

报告书摘要

>

的议案》

①

表决情况：

同意

129,367,02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9.9894%

；反对

10,100

股；弃权

3,700

股。

②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4

、审议《关于附生效条件的

<

股权转让协议书

>

的议案》

①

表决情况：

同意

129,366,92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9.9893%

；反对

10,100

股；弃权

3,800

股。

②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5

、审议《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相关的审计报告、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①

表决情况：

同意

129,366,92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9.9893%

；反对

10,100

股；弃权

3,800

股。

②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6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相关事宜的议案》

①

表决情况：

同意

129,366,92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9.9893%

；反对

10,100

股；弃权

3,800

股。

②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7

、审议《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的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

①

表决情况：

同意

129,366,92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9.9893%

；反对

10,100

股；弃权

3,800

股。

②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8

、审议《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和自有资金投资

"

年产

50

万台乘用车变速器项目

"

的议案》

①

表决情况：

同意

129,366,92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9.9893%

；反对

10,100

股；弃权

3,800

股。

②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9

、审议《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土地

"

招拍挂

"

相关事宜的议案》

①

表决情况：

同意

129,366,32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9.9888%

；反对

10,700

股；弃权

3,800

股。

②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10

、审议《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①

表决情况：

同意

129,362,92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9.9862%

；反对

13,700

股；弃权

4,200

股。

②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

议的表决程序和方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

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11 月 19 日


